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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宁0104执2583号

王巨玲：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滨支行与被执行人王巨玲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宁 0104民初 714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
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
执行人王巨玲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景园B2商住楼3号营业房房产。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1)宁0104执2583号执行裁定书，并通
知你于2023年7月17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
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8月
17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
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
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
基础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
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杨、胡新辉：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艾子杰与被执行人李杨、胡新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1）宁 0104执
401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李杨名
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塞上凝聚力 15 号楼乙单元 1023 室房
产）。现公告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月 26日上午 9时 30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
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
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28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
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
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
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
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
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爱明、宁夏檀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红梅：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陈爱明、宁夏檀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红梅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宁 0104执 4699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陈爱明、李红梅提供抵
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纬二路以南檀溪鸣翠半岛 B-18号楼
102（复式）室房产】。现公告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月 21日上午 9时
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
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
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21日到银
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
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
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
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
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823号

王海保：

本院受理原告李宁与被告王海保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款项 5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3.75%支付自 2021年 2月
6日至 2023年 1月 5日期间资金占用利息 3593元；2.判
令被告向原告按照年利率 3.75%支付自 2023年 1月 5
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余斌：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45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余斌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
险理赔款 55087.41元、逾期保险费 2136.16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
57223.5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标准，自 2022年 2月 14日起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31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余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袁淑霞：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45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袁淑霞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保险理赔款 49314.04元、逾期保险费 2029.58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
51343.6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5%标准，自2022年7月7日起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8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袁淑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健：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4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健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
险理赔款 50457.74元、逾期保险费 4986.26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
5544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标准，自 2022年 1月 27日起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8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曾波：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4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曾波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
险理赔款 63045.83 元、逾期保险费 5029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
68074.8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标准，自 2022年 11月 7日起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502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曾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姬明学：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4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姬明学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保险理赔款54472.48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54472.48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 3.65%标准，自 2022年 1月 2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姬明学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玉国：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4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马玉国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保险理赔款 64864.28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 64864.28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标准，自 2022年 1月 20日起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422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马玉国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赵静：

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民初 45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赵静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
险 理 赔 款 112805.72 元、保 险 费 7035.72 及 资 金 占 用 损 失（以
119840.8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65%标准，自 2022年 10月 20日起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697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赵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800号

简辉：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本
金 19589.21 元，利息 8744.33 元，费用 2129.64 元（利息及费用暂
计算至 2022年 5月 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
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
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803号

任春：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本金
18339.14元，利息 3406.03元，费用 3435.2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19年6月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5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801号

李建忠：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本金9899.85
元，利息10401.27元，费用95294.92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6年
12月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4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275号

张立忠：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
心支公司与被告张立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275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立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
支公司保险代偿款 47945元。案件受理费 999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张立忠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467号

宁夏芊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夏隆坤实业御泉湾国际温泉假日酒店有限

公司：

原告李振祥与被告宁夏芊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被告宁夏隆坤实业御
泉湾国际温泉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4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宁夏芊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振祥
退还会籍费 2880元；二、驳回原告李振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芊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404号

李天禄：

原告宁夏吉象星厨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天禄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44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天禄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吉象星厨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
金、水电费共计70864元。案件受理费157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
李天禄承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592号

曹宝山：

原告宁夏金硕种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曹宝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5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曹宝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硕种业有限公司价款58240元、违约金17472
元，合计75712元。案件受理费1693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曹宝
山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董得银：

本院受理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4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董得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7497.76元、利息1629.2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
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
董得银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拓伯运：

本院受理原告孙兵与被告拓伯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市览山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赔偿医疗
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病案复印费共计
19238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你们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
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841号

杨建军：

原告张国兴与被告杨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
宁0104民初484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杨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张国
兴借款47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自2022年12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张国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1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1311元，由被告杨建军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484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486号

李学银：

原告李会荣与被告李学银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48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李学银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会荣剩余房屋装修款
29500元。案件受理费537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李
学银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91号

虎银俊：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虎银
俊、马秀梅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291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虎银俊、马
秀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代偿款本金 158112.5元。案件受理费 3462元，由被告虎银
俊、马秀梅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秀梅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746号

闫革：

原告吕涛与被告闫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746号民事
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闫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吕涛借款本金 60000 元，支付利息
16787.67元。案件受理费 1719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
告闫革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林生洲、常莹：

本院受理原告林丽丽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市金凤区支行、林生洲、常莹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
（2022）宁 0106民初 116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原告林丽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300元，公告费 800元，由原告林丽丽负担。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703办公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喧：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与被告李喧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2023）宁0106民初34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暄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9995.9元、利息 9113.48元，合计 29109.38元；并支付 2022年 6月 27日之后的利息（以 19995.9元
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
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6元，由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负担82
元，被告李暄负担554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李暄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7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倪小涛：

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81民初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倪小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王建军借款 10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计为 4649元。二、驳回原告
王建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10元，由原告王建军
负担160元，被告倪小涛负担24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倪小涛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张海录：

本院受理原告王美东与被告张海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
1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海录返还原告王美东借款
40000元并支付利息 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张海录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青铜峡镇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王丽：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381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
容如下：被告王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
原告马玉梅借款18000元，并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支付自 2023年 2月 20日起至欠款付清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丽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彦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
与被告马彦贵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402民初24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马彦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69.09元及利息、分期付款手续费、违约金（利息、
违约金、分期付款手续费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54元，减半收取427元，由被告马彦贵负担。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佳旺：

本院受理（2023）宁 0402民初 3233号原告董
建明与被告李佳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董建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李佳旺支付原告房屋租赁费 7200元、违约
金 2160元、滞纳金 4320元，共计 13680元（房屋租
赁费及滞纳金暂计算至 2023年 3月 25日，具体金
额以法院裁定日为准计算）；2.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
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生荣：

本院受理（2023）宁 0402民初 2561号原
告宁夏一业园林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生荣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宁夏一业园林设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
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
的货款5845元、利息1000元，合计6845元；2.
解除房屋租赁合同；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
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国鹏、赵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泰合路支行诉被
告王国鹏、赵彩霞、蒋金辉、郭文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15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由被
告王国鹏、赵彩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固原市泰合路支行清偿借款本金 39982.69元及利息、罚息 18234.74
元，共计58217.43元，并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逾期年利率 15.6%计算支付
自2022年9月16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由被告蒋金辉、
郭文龙对第一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蒋金辉、郭文龙承担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王国鹏、赵彩霞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6元，由被告王国鹏、赵彩
霞、蒋金辉、郭文龙负担，公告费800元，由被告王国鹏、赵彩霞负担。限你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三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